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京兴市监处罚〔2026〕3233号 
当事人：北京皖北巨龙商贸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5L338992705                                                        

住所（住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车站北里甲21号楼2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爱萍                                                                             

案件来源：2021年11月11日，我局根据举报线索到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核查，经鉴定，当事人销售的白酒共计471瓶均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当事人待销售的商品未能提供合法来源，商品货值金额共计236146元，即违法经营额236146元，达到立案追诉标准。2021年11月17日，我局将该案移送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依法审查。2025年12月24日，我局接大兴区公安分局涉嫌行政违法案件移送说明书（京公大（德）行移字【2025】50023号），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办理的北京皖北巨龙商贸有限公司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案件编号：A1102241400002021115003，经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现已撤销案件。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三条之规定，现移送我局行政处罚。

调查经过：2026年01月04日经批准立案调查，2026年01月05日对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分局移交的涉案物品实施扣押行政强制措施，2026年01月05日执法人到当事人登记住所进行检查，当事人未在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与登记住所地址一致，执法人员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京兴市监强制〔2026〕1号）一并送达。自2021年11月17日后，当事人经过多次变更登记，注册资本由50万元变更为5万元，法定代表人由李敏变更为张爱萍。 

经查，2021年11月11日，执法人员在当事人经营场所查获待售，海之蓝白酒480ml 42度，33瓶，销售价格160元/瓶，货值金额5280元；天之蓝白酒480ml 42度，8瓶，销售价格388元/瓶，货值金额3104元；5A梦之蓝白酒500ml 42.8度，1瓶，销售价格908元/瓶，货值金额908元；剑南春白酒500ml 38度，48瓶，销售价格459元/瓶，货值金额22032元；剑南春白酒500ml 52度，28瓶，销售价格489元/瓶，货值金额13692元；贵州茅台酒500ml 43度，28瓶，销售价格999元/瓶，货值金额27972元；贵州茅台酒（2018年度）500ml 53度，6瓶，销售价格1839元/瓶，货值金额11034元；贵州茅台酒（2019年度）500ml 53度,19瓶，销售价格1709元/瓶，货值金额32471元；五粮液白酒500ml 52度，38瓶，销售价格1399元/瓶，货值金额53162元；五粮液白酒500ml 39度，15瓶，销售价格719元/瓶，货值金额10785元；国窖1573经典装白酒500ml 52度，19瓶，销售价格1160元/瓶，货值金额22040元；百年牛栏山陈酿白酒400ml 52度，84瓶，销售价格138元/瓶，货值金额11592元；百年牛栏山陈酿白酒400ml 36度，96瓶，销售价格128元/瓶，货值金额12288元；百年牛栏山红8白酒500ml 38度，24瓶，销售价格70元/瓶，货值金额1680元；百年牛栏山红12白酒500ml 39度，6瓶，销售价格150元/瓶，货值金额900元；牛栏山经典二锅头白酒500ml 52度，12瓶，销售价格458元/瓶，货值金额5496元；牛栏山珍品30二锅头白酒500ml 53度，6瓶，销售价格285元/瓶，货值金额1710元；上述白酒共计471瓶，经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绵竹剑南春酒厂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工作人员鉴定，上述商品为侵犯“天之蓝”、“海之蓝”、“梦之蓝”、“剑南春”、“茅台”、“五粮液”、“国窖”、“牛栏山”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上述商品货值金额共计236146元，即违法经营额236146元。上述商品未销售，故无违法所得。当事人无法提供证据材料证明上述商品是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明主体资格；2.现场检查笔录及照片，证明当事人现场情况；3.商品照片及价签，证明商品外观情况及销售价格.4.原法定代表人李敏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案件调查取证时法定代表人的法定资格；5.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送达的地址及送达方式；6.鉴定材料，证明当事人经营场所待售商品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7.大兴区公安分局涉嫌行政违法案件移送说明书，证明案件来源及大兴区公安分局调查情况。

    我局于2026年05月27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内容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申辩权及听证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及听证意见。

本局认为，北京皖北巨龙商贸有限公司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修正)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修正)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当事人涉及被侵犯的商标8件，侵权商品471件，货值金额共计236146元。参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表（2024修订）》“编码：C32251B020；违法行为：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违法情节：被侵犯的商标5件以上不超过10件的或者查获侵权商品300件以上不超过1000件的，社会影响不大的。；裁量基准：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1.5倍（不含）以上3.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7.5万元（不含）以上17.5万元以下的罚款。”，该案件没收、销毁侵权商品，处违法经营额2倍的罚款。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修正)第五十七条第三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修正)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罚款472292元；

2.没收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海之蓝白酒480ml 42度，33瓶；天之蓝白酒480ml 42度，8瓶；5A梦之蓝白酒500ml 42.8度，1瓶；剑南春白酒500ml 38度，48瓶；剑南春白酒500ml 52度，28瓶；贵州茅台酒500ml 43度，28瓶；贵州茅台酒（2018年度）500ml 53度，6瓶；贵州茅台酒（2019年度）500ml 53度,19瓶；五粮液白酒500ml 52度，38瓶；五粮液白酒500ml 39度，15瓶；国窖1573经典装白酒500ml 52度，19瓶；百年牛栏山陈酿白酒400ml 52度，84瓶；百年牛栏山陈酿白酒400ml 36度，96瓶；百年牛栏山红8白酒500ml 38度，24瓶；百年牛栏山红12白酒500ml 39度，6瓶；牛栏山经典二锅头白酒500ml 52度，12瓶；牛栏山珍品30二锅头白酒500ml 53度，6瓶。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可以以现金方式到就近银行缴纳罚没款；如在银行开设账户，也可以转账方式到银行缴纳罚没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06月0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

